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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函
地址：10341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36號

傳　　真：(02)25220767

聯絡人及電話：曾祐德(02)25220738

電子郵件信箱：potter2001231@hpa.gov.

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國健社字第109020002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.油症條例、2.油症患者就醫注意事項各1份 (1090200025-1.pdf、1090200025-

2.pdf)

主旨：為加強傳播油症患者就醫免部分負擔醫療費用之權益及提

供「油症患者全人關懷中心」免付費諮詢服務專線訊息，

請惠予轉知所轄醫療院所或會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例」（下稱油症條例）第3條

（附件1），本署提供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對象包括：

(一)第1代油症患者，指具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
１、民國68年12月31日前出生，已由中央主管機關列冊，

或經審查確認。

２、民國69年1月1日至69年12月31日出生，其生母為第1代

油症患者，或經審查確認。

(二)第2代油症患者，指民國70年1月1日後出生，且其生母為

第1代油症患者。

二、凡油症患者持「油症患者就診卡」或已註記油症患者身分

之健保卡就醫，優免不分科別之門急診部分負擔；另第1代

油症患者，再優免不分科別住院部分負擔醫療費用（油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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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第8條）。

三、因仍有油症患者反映，部分醫療院所之掛號批價櫃台不認

識「油症患者就診卡」，故本署函請各縣市衛生局及醫師

相關公會，轉知醫療院所有關上述油症患者優免就醫部分

負擔規定，加強周知醫療院所之掛號批價櫃台，俾利油症

患者順利就醫；另健保卡優免部分負擔之認定須使用醫事

卡讀取油症患者身分，批價收費端方能提供上開免部分負

擔之優惠。

四、檢附「油症患者就醫注意事項」（附件2），請協助加強對

轄區醫療院所及掛號批價行政人員宣導，協助油症患者順

利就醫。詳細資訊業已置放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

全球資訊網之「首頁＞健保服務＞健保醫療費用/就醫費用

與退費/就醫費用項目/部分負擔及免部分負擔說明」或

「首頁/健保服務/行政協助業務/油症患者就醫」，或請於

「本署首頁/健康主題/健康生活/健康促進場域/油症患者

健康照護」項下查詢。

五、另本署業成立「油症患者全人關懷中心」（地址：台北市

中正區徐州路2-1號台大護理學館101室），委託國立臺灣

大學提供油症患者各項健康照護及諮詢服務，並設有免付

費電話專線0800-580-280（0800我幫您愛幫您），歡迎多

加利用，惠請廣為周知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

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社團法人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、油症患者全人

關懷中心
52


